
立法保障中国特色农产品流通体系

实现现代化转型

摘要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疫情期间主

要农产品流通顺畅、供应充足、价格稳定，为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

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提供了重要保障，但在发展转型过程中也面临法律

规范缺失的重大隐患。后疫情时代，我国农产品在保障农产品稳定供

给、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、提供新业态发展土壤的同时，必须通过立

法，突破运行效率低下、政府监管乏力、标准体系缺失等三大难题，

实现现代化转型。立法核心包括强调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属性，

明确批发市场的空间布局，解决“九龙治水”的治理监管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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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对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领域

产生了严重冲击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

疫情期间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、流通顺畅，市场运行基本平稳，

为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提供了重要保障。后

疫情时代，国家力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

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农产品流通体系有必要尽快实现现代

化转型，以更有效地联结生产者和消费者。在此过程中，必须优

先解决由法律约束缺失导致的运行效率低下、政府监管乏力、质

量标准模糊等三大问题，通过立法强调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

属性，明确批发市场的空间布局，解决“九龙治水”的治理监管

问题。

一、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保障农产品稳定供给、满足消费者

多元需求、提供新业态发展土壤

随着仓储、物流、批发、零售等建设的持续推进，我国农

产品流通体系取得明显成效，农产品稳定供给得到保障，消费

者多元需求得到满足，也为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提供了

土壤。

（一）农产品流通体系保障农产品稳定供给

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连接了数量庞大的小农户和多样化农产

品需求，主要发挥收集、分发等流通职能，是保障农产品稳定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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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和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。当前我国农产品年产量在 22 亿

吨以上，70% 左右进入流通领域，已形成以批发市场为枢纽的农

产品流通体制。其中，我国现有农产品批发市场 4670 余家，营

业额超过 1 亿元的批发市场达到 1700 余家。

（二）产品流通体系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

面对多元的消费需求和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，国家力推发展

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

局，农产品流通体系正朝着满足国内农产品差异化需求、提升农

产品供给质量的方向过渡。“生鲜电子商务 + 冷链宅配”“中央厨

房 + 食材冷链配送”等服务新模式正在发展壮大。

（三）农产品流通体系提供新业态发展土壤

“手机成为新农具，直播成为新农活，数据成为新农资”。新

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多个互联网平台与地方政府和农户合作，有效

缓解了各类农产品滞销问题，网络销售平台逐步成为农产品流通

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互联网为平台，将小农户与消费者直接

互联，削减中间流通过程，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降低农产品的

消费者价格。

二、法律规范缺失引发运行效率低下、政府监管乏力、质量

标准模糊等三大问题
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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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化。在农产品流通领域，实现向现代化转型和核心问题是法制

建设进程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，1994 年由内贸部颁布的《批发市

场管理办法》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农产品流通的发展趋势，导致

农产品流通存在运行效率低下、政府监管乏力、质量标准模糊等

三大突出问题。

（一）批发市场公益性缺失，过度竞争造成效率低下

农产品是保障生产者和消费者民生的重要产品，具有较强的

公益化属性。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我国 70% 以上的农产品流

通量，发挥着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的作用。近年来批发市场呈现民

营化的经营趋势，过度强调了盈利性而忽视了公益性。在有关准

入门槛、建设规划等法规缺失的政策环境下，“一城多市场”的

现象屡见不鲜，不仅造成过度竞争、公共资源浪费，而且降低了

农产品流通效率，还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农业产业链条上从业

者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配套制度无法跟进，政府调控监管作用弱化

农产品流通保障制度体系是贯穿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各环

节的多种直接或间接的法规、制度、政策、措施等的总和，是

一个完整体系。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农产品市场和流通法律法规，

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因缺少依据而无法跟进。一是流通管理部门

规章制度不健全。农产品的生产管理、产后加工、安全卫生、

上市流通、零售消费等环节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，各部门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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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责不清，权力和责任存在交叉和重复，“条块分割”“各自为

政”“多头管理”的现象普遍存在，难以形成工作合力，宏观调

控效果不佳。二是农产品市场规划和建设滞后。政府对农产品

流通服务体系的建立运行缺乏整体统筹与宏观规划引导，区域

分工不协调，布局散乱无序等问题愈发突出，与农产品实际流

通需求不匹配。

（三）标准化难以实现，现代化流通体系遭遇挑战

标准化是制约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特别是农产品电子商务发

展的重要因素。由于我国农产品生产规模普遍较小，农产品质量

参差不齐，需要制定和推广不同农产品的分级、营养、理化指

标、冷链等权威性行业标准，并与相应的物流设施间有效衔接，

以提高流通效率。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农产品流通标准分散于各

个涉农部门和多个环节，不同部门制定的标准之间相互交叉重复

矛盾，标准配套化程度低，缺乏整体性和综合性，阻碍了农产品

流通体系的现代化变革。

三、加快立法进程保障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实现现代化转型

我国人多地少、地域广阔、消费多元，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

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既有经验，需要在法制化的基础下，实现具有

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制度设计，让生产者、消费者和流通主体都能

共享流通体系现代化转型的红利。立法的核心包括强调农产品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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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市场的公益性属性，明确批发市场的空间布局，解决“九龙治

水”的治理监管问题。

（一）通过立法强调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属性

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与经营者“国有”或“私有”属性

无关，与收费标准无关，与经营方向相关。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

益性体现在经营者如何服务生产者与消费者、如何稳定农产品价

格、如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如何在特殊情况下确保农产品有

效供给等方面，经营目标必须与逐利脱钩。因此，农产品批发市

场的公益性无法由市场自发形成，必须通过法律进行约束。

（二）通过立法明确批发市场的空间布局

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体系各环节的规划与建设必须与服务

人口、辐射半径相协调，必须与城市规划、交通规划相适应。只

有通过立法才能防止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体系各环节的无序发

展、恶性竞争，才能避免“过度扎堆”与“无人问津”并存的局

面，才能保障大、中、小城市及乡村地区都能享受现代化农产品

流通体系的服务和应急供应。

（三）通过立法解决“九龙治水”的治理监管问题

农产品流通立法的重点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，为经营者

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和严格的权利保障。农产品流通环节涵盖农

业、商务、交通、工商、发改、工信等多个环节，没有法律规范

就无法厘清每个环节的主管部门的权责，无法为经营者提供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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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外部环境，无法保障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完全畅通和政府的有效

监管。同时，法律授权有关部门统筹制定统一的农产品质量与流

通标准，为流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移除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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